
鄭重聲明 

針對 2021 年 6 月 3 日香港文匯報專題組報導之部分內容，涉及損害「阿中丸子」

商譽，特此聲明如下: 

 

振鈁有限公司，品牌名「阿中丸子」豬肉產品全面使用台灣國產豬肉，不含萊克

多巴胺與其他化學物質！「阿中丸子」豬肉來源為台灣屏東縣中央畜牧場契作供

應(附 1)，廠商供貨皆需出具檢驗報告，阿中丸子並同步將肉品送交國際標準檢

驗機構-SGS 進行定期檢驗，以確保肉品來源品質。檢附含瘦肉精在內的多種乙

型受體素檢驗報告(附 2)，其檢驗值標準與香港相同，報告結果皆是未檢出。 

 

香港報導中誤載「阿中丸子」產品含有不得檢出之化學成分，然該報導未說明檢

驗機構、未提供鑑驗報告，實際數據為何不得而知。且該報導同步說明香港食環

署回應申明，過去三年輸港產品之乙類促效劑(含萊克多巴胺)含量全數通過檢測，

故此報導之用意，實令人不明所以。 

 

阿中丸子堅持使用台灣在地豬肉製成，原料嚴格把關、通過檢驗，並採用國際 ISO

標準製做，製成品通過嚴格品管流程並自主送交第三方檢驗單位確保品質才上市

銷售。以上聲明，敬請消費者安心食用! 

 

聲明人: 振鈁有限公司 



 


